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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 

研究在香港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 

就制裁事宜所作決議的小組委員會  

《聯合國制裁 (剛果民主共和國 )規例》  

引言  

 在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長官

指令，根據《聯合國制裁條例》 ( “《條例》 ” )（第 537  章）第 3 條，

訂立《聯合國制裁 (剛果民主共和國 )規例》 (“《規例》” ) (載於附件

A)。《規例》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四日在憲報刊登，並由同日起生效。  

背景  

責任和權限  

2 .  根據《條例》第 3 ( 1 )條，行政長官須訂立規例，執行中華人民共

和國外交部 (“外交部” )的指示，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(“安理會” )

議決的制裁措施。二零零四年八月，行政長官接獲外交部的指示，要

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實施安理會第 1493 號及第 1552 號決議。《規

例》是依據上述指示而訂立的。政務司司長所發出確認外交部指示的

文件的副本載於附件 B。  

 A  

 B  

C B ( 1 ) 1 4 6 4 / 0 4 - 0 5 ( 0 3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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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理會第 1493 號決議  

3 .  鑑 於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東 部 發 生 的 暴 力 行 為 和 持 續 武 裝 衝 突 ， 安

理會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八日通過第 1 4 9 3 號決議 (載於附件 C )。

有關決定包括  —  

( a )  所有會員國自安理會第 1493 號決議通過起，最初爲期 12 個

月，應採取必要措施，防止從其領土或由其國民，或使用懸

掛其國旗的船隻或飛機，向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北基伍、南基

伍和伊圖里境內活動的一切外國和剛果武裝集團和民兵，以

及不屬《關於剛果民主共和國過渡時期的包容各方的全面協

定》 ( “《協定》 ” )締約方的集團，直接或間接供應、出售或

轉 讓 軍 火 和 任 何 有 關 的 物 資 (安 理 會 第 1493 號 決 議 第 20

段 )；  

( b )  所有會員國自安理會第 1493 號決議通過起，最初爲期 12 個

月，應採取必要措施，防止向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北基伍、南

基伍和伊圖里境內活動的一切外國和剛果武裝集團和民兵，

以及不是《協定》締約方的集團，提供任何與軍事活動有關

的援助、諮詢或訓練 (安理會第 1493 號決議第 20 段 )；  

( c )  安理會第 1493 號決議第 20 段所施加的措施不適用於若干情

況 (安理會第 1493 號決議第 21 段 )；以及  

 C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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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在最初的 12 個月終結時，安理會將會審查情況，並會決定

是否繼續實施有關制裁  (安理會第 1493 號決議第 22 段 )。  

4 .  安理會第 1493 號決議所議決施加的制裁措施於二零零四年七月

二十七日有效期屆滿。  

安理會第 1552 號決議  

5 .  安理會在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七日通過第 1552 號決議，有關決

定包括把安理會第 1493 號決議第 20 至 22 段的規定延續至二零零五

年七月三十一日。安理會第 1552 號決議的副本載於附件 D。二零零

四年八月，我們接獲外交部的指示，須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安理會

第 1493 號及第 1552 號決議。  

《規例》  

6 .  《規例》旨在執行安理會第 1493 號決議所議決施加、並經由安

理會第 1552 號決議延長實施的制裁。《規例》的主要條文如下  —  

( a )  第 3 至 6 條禁止向有關連人士供應、交付和載運軍火及相關

的物資；  

( b )  第 7 條禁止向有關連人士提供關於軍事活動的意見、協助或

訓練；  

 D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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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第 8 及 9 條規定在符合安理會第 1493 號決議第 21 段所訂明

的例外情況下批予特許，准許供應、交付或載運軍火及相關

的物資，或提供關於軍事活動的意見、協助或訓練；以及  

( d )  第 12 至 23 條訂明執行的權力。  

7 .  《規例》會在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有效期屆滿，與安理會第

1552 號決議規定一致。  

 

相關事宜  

8 .  在 接 獲 外 交 部 的 指 示 後 與 訂 立 《 規 例 》 之 前 的 期 間 ， 安 理 會 第

1493 號決議所議決施加、並經由安理會第 1552 號決議延長實施的若

干制裁措施，已透過現行法例予以執行。舉例來說，就禁止供應、出

售或轉讓軍火和有關物資 (上文第 3 ( a )段 )而言，《進出口 (戰略物品 )

規例》 (第 60G 章 )第 2 條規定，任何人不得輸入或輸出該規例附表 1

所指明的物品，除非是根據並按照工業貿易署署長所發出的進口或出

口許可證。工業貿易署負責戰略物品的進出口管制，包括軍需物品、

化學及生物武器及其先質、核子物料及裝備，以及可以發展為大規模

毀滅武器的兩用物品。  

徵詢意見  

9 .  請委員備悉當局根據《規例》實施安理會第 1 4 9 3號及第 1552號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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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。  

 

工商及科技局  

二零零五年五月 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